 关于延续取水评估潜在投标人的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形式，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应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咨询或节水管理或资源循环利用或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等相关经营范围，同时具备相应的技术实力；
2.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3.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4.企业信誉良好、无不良行为记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列入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包的采购活动。
    6、在规定时间（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编制工作，不能延误招标方办理延续取水许可业务的网上提交。
   
附表：延续取水评估报告提纲及技术要求
